
中央政府公函全文

2018年9月2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局長

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黨」在香港運作。2019年2

月19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

決定，確認保安局局長命令有效。中央人民政府支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依法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

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維護國家主權、統一

和領土完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職責，也是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法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請行政長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

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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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價調整啟事

香港文匯報自2017年4月1日調整零售價

後，至今未曾上調售價。鑑於各項經營成本不

斷上漲，茲定於2019年3月1日起，文匯報每

份售價上調至十元，情非得已，敬請讀者諒

宥。

衷心感謝各位忠誠讀者長期以來對文匯報

的支持，期待繼續得到您們的厚愛。

香港文匯報 謹啟

「民族黨」的綱領包括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鞏固「香
港民族意識」、廢除基本法，及建立支持「港獨」勢力等

這些綱領嚴重違反基本法，包括違反基本法序言中所說國

家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設立香港特區；違

反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

離的部分等

「民族黨」一直採取實質行動以實現其綱領

該黨有「四年計劃」，逐步實踐其目的，例如報名參加立法

會選舉，為「民族黨」爭取資源和海外支援以及擴大宣傳平

台；透過報刊、電台、網上渠道作出宣傳；實行針對年輕

人的「中學政治啟蒙計劃」；擺設街站；籌集資金；招募會

員；及多次到海外聯繫外地組織等

「民族黨」主張武力

「民族黨」曾多次公開表示，會以一切有效的方法，包括使用

武力以至「武裝革命」、滲透社會各界等，以爭取「香港獨立」

「民族黨」鼓吹仇恨和歧視在香港的內地人，威脅他人的權
利和自由

「民族黨」公開稱中國是香港的「殖民者」，內地人是香港的

「敵人」；主張否定和敵視內地人、要內地人「在香

港絕跡」，將香港永久從中國分離出去

■資料來源︰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去年9月24日宣
佈禁止「民族黨」運作時的解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保安局禁「民族黨」運作四理據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人民政府昨日向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發出公函，就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一事表明意見。全文如下：
2018年9月2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保安局局長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黨」
在香港運作。2019年2月19日，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決定，確
認保安局局長命令有效。中央人民政府支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特
別行政區應當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
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
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維護國
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的職責，也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
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法對中央人民
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請行政長官就
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向
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林鄭月娥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禁制「民族
黨」的決定，是經過謹慎、小心和全面的考
慮，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
序等的需要，禁止「民族黨」運作亦符合特區
政府一向對鼓吹「港獨」行為零容忍的立場。

報告是否公開將徵詢律政司
她續說︰「中央人民政府以公函形式表態

支持，是對特區政府工作的肯定；而請我本

人，作為行政長官就特區政府處理此事的有
關情況向中央提交報告，則是體現了行政長
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憲制責任。」
林鄭月娥指出，公函並無要求報告有任何

具體的範圍或議題，寫些什麼主動權在特區
行政長官上。她的初步構思是，報告將交代
特區政府禁止「民族黨」運作的過程、事實
根據和所經過的法律程序，以說明特區政府
是依法辦事。
她並指，她傾向將報告公開，「但考慮到
有關人士可能會提出司法覆核，我將就是否
能公開這份我交給中央的報告尋求律政司的
意見。」
被問及中央在未有司法覆核之前已表態支

持特區政府做法，會否對司法機構構成「壓
力」，林鄭月娥強調，中央政府一定支持對
「港獨」零容忍的立場。在國家主席習近平
前年視察香港時，就強調了中央對於「一國
兩制」全面貫徹落實的立場和精神，亦不可
以容忍任何觸碰底線的活動，「所以這種來
自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是理所當然的。」

向中央報告體現「雙負責」
林鄭月娥續指，中央要求她就「已經做了

的事」交一個報告，讓他們更了解整個過
程，不認為有什麼問題，「我看不到如何會
削弱『一國兩制』或影響香港的高度自
治。」
她強調，香港特首是雙負責制，既向香港
特區負責，亦向中央政府負責，而自己身為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過去20個月有向國家
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述職，也有和國務院港澳
辦談香港事務，故交報告是很平常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香港
社會關心的「程序公義」問題，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強調，在過去大半年，
特區政府一直依據本地法例，即《社團
條例》去處理事件。
林鄭月娥昨日在會見記者時，詳述了

處理事件的整個過程：去年7月17日，
保安局局長在收到助理社團事務主任的
建議後，啟動《社團條例》第八條，並
發信給「民族黨」，給予它機會，就為
何不應該作出命令禁止其運作或繼續運
作作出申述。

三度延長申述期
有關申述期三度延長後，保安局局長

於去年9月24日作出決定，基於維護國
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護他
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需要，根據《社團條
例》第八（2）條作出命令，禁止「民
族黨」的運作或繼續運作，並即日刊憲
生效。
去年10月24日，「民族黨」的兩名幹

事在30日上訴限期完結前按《社團條
例》第八（7）條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就保安局局長所作出的命令提出上訴。
本月19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駁
回上訴，確認保安局局長的命令，並於
2月21日把結果通知上訴人。
林鄭月娥坦言，在駁回有關上訴後，

當事人會採取什麼行動或者會進行什麼
活動，她無法揣測，亦無法告訴大家會
怎樣去回應這些未發生的事，「只可以
強調我們的立場──我們的立場就是堅
守『一國兩制』，不能夠容忍一些破壞
『一國兩制』、在香港鼓吹『香港獨
立』的活動，我們亦會依法辦事。」

港府禁制民族黨
中央公函挺決定
林鄭：體現對「港獨」零容忍 特首須履憲制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同行政會議上周二

駁回「香港民族黨」的上訴，維持「民族黨」為非法社團的決定，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宣佈，正式禁止「民族黨」運作。中央政府同日就事

件向特區政府發出公函，公函有3個重點：中央支持特區政府決定；香港

特區政府有職責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要求行政長官就事件向

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林鄭月娥表示，中央政府以公函形式表態支持，

是對特區政府工作的肯定，而她就事件向中央提交報告，則是體現了行政

長官向中央政府負責的憲制責任。

依據社團條例 確保程序公義

■林鄭月娥
昨日向傳媒
表示，收到
中央政府支
持特區政府
禁止「香港
民族黨」運
作的公函，
中央還要求
特首就事件
提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香港特區政府依據本地法例香港特區政府依據本地法例，，即即《《社團條例社團條例》》取取
締締以以「「港獨港獨」」為綱領的為綱領的「「香港民族黨香港民族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民香港民
族黨族黨」」召集人召集人
陳浩天陳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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